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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下午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熊建明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七人，实到

董事七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本公司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根据天健光华 （北京） 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３

，

２６０

，

８８１．９１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４２

，

１８４

，

６５５．０９

元，报告期末合并未分配利润为

６５

，

４４５

，

５３７．００

元。 因母公司本年度净

利润为负，故不提取盈余公积金，母公司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６７

，

４９０

，

１２１．８０

元。

２００８

年度本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

公积金转增，利润全部留做

２００９

年公司扩大发展之用。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本公司关于调整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费用由原人民币

６０

万元（不含差旅费）调整为人民币

９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本公司关于聘请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议，本公司继续聘请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

机构，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本公司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划线处为增加内容，其中括号内文字为删除内容）。

第八十四条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由上届董事会、单独或合并连续

１８０

日以上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

或以上的股东提出，每一提案中候选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人数。

监事会换届选举时，先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再由上届监事会、单独或合并连续

１８０

日

以上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

或以上的股东提出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每一提案中候选人数加上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人数。

独立董事候选人由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连续

１８０

日以上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

以上的股

东提出。

提案人应当向董事会提供候选人的简历和基本情况，董事会根据有关规定对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及提案进行审查，对不

符合要求的候选人和提案不提交股东大会讨论，但应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解释和说明。 以上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的股东如

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依法通知上市公司董事会，则该股东丧失董事、监事的提名权。

股东大会在选举董事、监事时，如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在

３０％

以上，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

第九十八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

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除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外，公司每年更换董事的数量不得超过董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１

、因该届董事会任期届满需要换届选举的；

２

、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司董事辞职或因个人原因丧失行为能力；

３

、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司董事同时违反《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的规定而丧失任职资格；

４

、超过三分之一的公司董事同时违反法律、法规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

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可以设副董事长。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三分之

二以上选举产生和罢免。

第一百三十六条

．．．．．．

董事会秘书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但连任时间

不得超过六年）。

．．．．．．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资金需求情况，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和公司经营情况拟定，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三）公司实现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四）存在公司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所占用的资金；

（五）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不得向社会公众

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股东配售股份；

（六）公司向（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股利及其它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以外币支付。 （公司的境内上市外

资股股东分得的股利和其它收益依法纳税后，可以汇出境外。 公司的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将分得的股利和其它收益用于在

境内投资时，可申请退还已缴纳的部分所得税。 ）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本公司关于修改《董事会工作条例》的议案。

对《董事会工作条例》进行如下修改（划线处为增加内容，其中括号内文字为删除内容）：

第六条 ……每届董事候选人名单由上届董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连续

１８０

日以上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

分之五或以上的股东以提案方式提交股东大会决议。 以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股东如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或者依法通知上市公司董事会，则该股东丧失董事的提名权。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如对董事候选人名

单有异议，有权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出新的提案，由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审查决定是否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第八条 ……董事任期从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

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

第三十一条 董事会设董事会秘书一名，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但连任

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董事会秘书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董事会负责。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１

、本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本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人民币贰亿壹仟万元整（

２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期限为壹年，以

本公司的自有物业作为抵押保证，同时本公司之子公司方大新材料（江西）有限公司、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和深圳

市方大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保证，具体期限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授

信申请、担保事宜并签订有关合同及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２

、本公司关于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保证的议案。

本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贰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为壹年，具体期限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方大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向中国

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叁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为壹年，具体期限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为下

属全资子公司为方大新材料 （江西） 有限公司向南昌商业银行高新支行申请人民币陆仟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提供担

保，期限为壹年，具体期限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方大新材料（江西）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

高新开发区支行申请人民币柒仟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为壹年，具体期限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为下

属全资子公司方大新材料（江西）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东湖支行申请人民币陆仟万元的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为壹年，具体期限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方大新材料（江西）有限公司向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西湖支行申请人民币捌仟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为壹年，具体期限与银行签订的

合同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３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

１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六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含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

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数量作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

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的特定对象，特定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５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５．３９

元

／

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由发行人和保荐人向特定对象投资者询价后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其中，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量。

（

６

）限售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特定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７

）上市地点

在上述限售期届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向光电幕墙及节能幕墙扩产项目、地

铁屏蔽门扩产项目和补充营运资金，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资金

＠

（万元）

１

光电幕墙及节能幕墙项目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２

地铁屏蔽门扩产项目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３

补充营运资金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合计

５５

，

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

实际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超过部分将用于增加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

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未分配利润的分配预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的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发行有关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５

、公司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为了便于公司非公开发行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有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

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的选择、具体认购办法、认购比例以及与发行定价方式有关的其他事项；

（

２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备案等工作，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

中的重大合同；

（

３

）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

４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

５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锁定上市时间的事宜；

（

７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

８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政策有新的规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具体方案作相应调整。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７

、本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第二至七项、第九至第十二项议案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十三至至十四项、第十六项议案需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５５

、

２０００５５

股票简称
：

方大
Ａ

、

方大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５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下午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主持，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到监事

三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

、本公司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根据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合并净利润

２３

，

２６０

，

８８１．９１

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４２

，

１８４

，

６５５．０９

元，报告期末合并未分配利润为

６５

，

４４５

，

５３７．００

元，因母公司净利润为负，不提取盈余公积

金，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６７

，

４９０

，

１２１．８０

元。 因可用于分配的利润额较少，全部留做

２００９

年公司扩大发展之用。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４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５

、本公司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对《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如下修改（划线处为增加内容，其中括号内文字为删除内容）。

第六条 监事会换届选举时，先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再由上届监事会或单独或合并

连续

１８０

日以上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五或以上的股东提出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每一提案

中候选人数加上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人数。 以上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股东如未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依法通知上市公司董事会，则该股东丧失监事的提名权。

．．．．．．

６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全部议案获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第一至五项议案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

２００９－０７

号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５５

、

２０００５５

股票简称
：

方大
Ａ

、

方大
Ｂ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深圳市高新区南区科技南

１２

路方大大厦一楼多功能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提案名称：

１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本公司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５

）审议本公司关于调整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６

）审议本公司关于聘请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８

）审议本公司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特别议案）；

９

）审议本公司关于修改《董事会工作条例》的议案；

１０

）审议本公司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１

）审议本公司关于向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１２

）审议本公司关于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保证的议案。

３．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内容请见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香港商报》 和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持股证明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

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证明。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龙井方大城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５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小姐

联系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８８５７１－６６２２

传真：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８８３５３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单位（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单位公章（签名）： 委托日期：

序号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指示：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本公司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５

本公司关于调整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６

本公司关于聘请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８

本公司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９

本公司关于修改《董事会工作条例》的议

１０

本公司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１

本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１２

本公司关于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保证的议案

注：请在相应的方格内填“

√

”，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需在方格内填写票数，涂改无效。 若无明确指示，代

理人可自行投票。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５５

、

２０００５５

证券简称
：

方大
Ａ

、

方大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８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发行人申明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
，

任何与之相反的
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本发行
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重要提示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含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５．３９

元

／

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发行人和保荐人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

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数量

作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价格、数量。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在内的不超过十家的特定对象，特定对象均以现金认

购。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

定。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光电幕墙及节能幕墙扩产项目、地铁屏蔽

门扩产项目和补充营运资金。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方大集团 指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方大装饰公司 指

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

方大自动化公司 指

深圳市方大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

本预案 指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概要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本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现有国家重点扶持的三大节能产业：节能环保材料产业、轨道交通设备产业、半导体照明

产业。 节能环保材料产业包括光电幕墙、节能通风式幕墙等各类光电幕墙及节能幕墙、纳米自洁建筑铝板材、节能门窗等；

轨道交通设备产业包括地铁屏蔽门、列车门、自动门、特种门等；半导体照明及光电子产业包括氮化镓（

ＧａＮ

）基蓝、绿、白光

ＬＥＤ

外延片和

ＬＥＤ

芯片以半导体照明应用产品等。

１

、光电幕墙是一种集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与建筑外维护于一体的最新的集成技术系统，它可广泛应用于建筑外墙、屋

顶、采光顶等。 它突破了传统幕墙通过隔热、断热、密封等以减少能量损失来实现节能的思维定势，通过采用光电技术，把以

前当作有害因素而屏蔽的太阳光转化为能被人们利用的电能。 光电幕墙利用太阳能光电转换技术，解决建筑物的照明用能

需求，对替代常规能源，促进建筑节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动光电建筑应用、落实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重要着力点。

为此，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专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以推进太

阳能光电技术在建筑领域的运用。 我国目前的太阳能硅板的产能已大幅提升，价格也已大幅下降，现在完全具备在建筑工

程中应用的优势。 因此，本项目实现后，太阳能光电幕墙将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节能幕墙是在传统的建筑幕墙基础，通过改变设计结构、选用节能组合材料、充用利用太阳光、风力等自然资源，以达

到采光、保温、隔热、隔音、降低建筑能耗、环保的新一代建筑幕墙。

本公司从事建筑幕墙产品研发生产近

２０

年来，先后高质量、高速度地承建了数百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国外有影响的

工程幕墙，获得了多项国家建筑行业的最高奖项“鲁班奖”，特别是在光电幕墙及节能幕墙上创造了许多的全国第一：全国

第一幢通风换气节能幕墙工程（北京），第一幢光电幕墙工程（深圳），第一幢国家级建筑节能示范工程

－

清华大学奥运节能

示范工程（北京），第一幢彩板节能幕墙工程（深圳），全国第一幢超高层住宅建筑节能示范工程（杭州）等。

本公司目前拥有近

３００

名专业工程师的建筑幕墙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工程设计院， 幕墙施工国家壹级资质。 近年来，本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极力发展光电幕墙、节能幕墙，先后开发出一批具有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的光电幕墙及

节能幕墙产品，并有

１２４

项幕墙产品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１０

项），包括光电幕墙发明专利“层状结构光电幕墙”、“光电幕墙光

伏系统的电能补充方法和系统”和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光电幕墙的安装结构”，创造了中国企业新纪录

２５

项。

本公司负责经营幕墙业务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饰公司）是国家建设部首批核准的

一级建筑幕墙工程承包资质和甲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资质企业，

１９９９

年被建设部指定为建筑幕墙设计、制造、安装定点企

业，参与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等多部国家行业规范的编制，荣获“中国幕墙行业最具竞争力十强”、“中国幕墙行业

５０

强”等称号。 公司集各类建筑幕墙及新型建材的科研设计、加工制作、施工安装和售后服务于一体，实施全方位服务，装饰公

司生产的光电幕墙及节能幕墙已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填补国内空白。

近年来，方大幕墙的主要业绩包括：北京外交部大楼、北京盈科中心、中国注册会计师北京培训基地、上海中心广场、上

海港汇广场、上海金陵海欣大厦、上海华厦金融广场、上海新源广场、上海国际商城、中国银联上海信息处理中心、南京国际

展览中心、南京中级人民法院法庭档案综合楼、南京中国人寿广场、南京银河大厦、南京泉峰总部办公大楼、广州健力宝大

厦、广州大厦、广东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广州合银广场、广州中泰国际广场、广州华普广场、广州天河城东塔楼大厦、广东奥

林匹克体育中心、深圳新闻中心大厦、深圳五洲宾馆、蒙古乌兰巴托香格里拉大酒店、呼和浩特香格里拉大酒店、宁波香格

里拉大酒店、深圳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展览中心、深圳城市广场、深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深圳新世界商务中心、郑州

薜店国际机场、三亚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湖南新闻大厦、大连世界贸易中

心、重庆时代广场、重庆帝都广场、南昌红谷大厦、广西柳州文昌综合楼、武汉新世界中心、南宁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西安欧

亚经济合作论坛、澳门科技馆、澳洲墨尔本

Ｃ４

、

ＬＯＴ１５

、媒体广场项目、厦门海峡交流中心、深圳市第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主体育馆、南昌皇冠假日酒店等大型工程。 深圳新世界商务中心橄榄球幕墙工程是目前全球第二个及中国第一个也是全

球最大的一个采取的层叠状螺旋式点式玻璃结构形式的工程。

本次拟通过扩建厂房、增购设备，使光电幕墙及节能幕墙的年生产能力达到

２０

亿元以上。

２

、地铁屏蔽门项目是集机械、智能控制、网络集成为一体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安装地铁屏蔽门以后，可以大大节约地铁

运营的空调能耗，以公司承建的广州地铁三号线屏蔽门工程为例，经统计，安装屏蔽门后每年节约空调用电

６０００

万度。 同

时，安装地铁屏蔽门避免了因乘车拥挤而导致的乘客跌落轨道等事故的发生，可以极大地提高列车运行的安全性。 由于地

铁屏蔽门能够同时将节能环保和安全相结合，符合社会和谐、自然和谐的理念，已经成为地铁建设必须的部分。

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至

２０１５

年全国各地具备规模经济的城市规划建设开通的轨道交通

线路将达到

７８

条，

２０２０

年开通的轨道交通线路将达到

１０５

条。 根据我国地铁建设规划情况、我国地铁线路长度和站台数量

情况，平均

１．５

公里有一个车站。 而我国目前主要城市的站台长度大概是

１２０～１６０

米之间，根据地铁屏蔽门造价成本及市场

现状分析，预测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整个地铁屏蔽门市场需求将突破

１８０

亿元。 随着上海世博会、广东亚运会等许多世界性活动

的召开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为了抵御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保证经济增长，国家在未来三年将进一步加大投资拉动

内需，特别是公共基础建设的加大投入，新建地铁将会迎来高峰期，地铁屏蔽门的市场需求也将会迎来高峰期。 据城市交通

轨道《

２０２０

年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提供数字，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将会达到

２５００～３０００

公里，我国已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市场。

本公司自

１９９９

年在国内率先进入地铁屏蔽门行业， 经过多年研究， 已经具备提供整套地铁屏蔽门系统解决方案的能

力，并首家成功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地铁屏蔽门系统，自主开发的屏蔽门系统于

２００５

年通过了国家建设

部的鉴定，

２００６

年通过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轨道交通站台屏蔽门

／

安全门系统”的评审。本公司主

持编制了国家首部《城市轨道交通站台屏蔽门》行业标准，并有

１７９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３２

项）、

３

项著作权，是国内唯一

有能力提供全套国产化地铁屏蔽门产品的企业。 本公司国产化地铁屏蔽门产品已运用到深圳地铁、南京地铁等项目上，打

破了国外公司在该领域的垄断。 目前，本公司地铁屏蔽门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居于首位，已先后承建了上海一号线马戏团

站、香港地铁南昌站、泰国曼谷高架轻轨、广州地铁三号线、广州地铁一号线、天津地铁一号线、深圳地铁一号线延长段、深

圳地铁二号线、沈阳地铁一号线、南京地铁一号线屏蔽门工程，以及北京

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重大配套设施工程———北京地铁五

号线半高安全门工程项目。 目前，本公司轨道交通屏蔽门产业已在人才、技术、市场、品牌等方面处于国内综合领先地位，已

成为全球前四大地铁屏蔽门供应商。 本公司自身研发的国产屏蔽门系统产品进入市场后，产品的竞争力优势更为突出，帮

助本公司继续保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领先的地位。

本公司的地铁屏蔽门项目由全资子公司方大自动化公司负责具体的设计、生产、销售和施工等经营管理活动。 本次拟

通过建设厂房、增购设备，使地铁屏蔽门的年生产能力达到

１０

亿元，实现年销售收入超过

５

亿元。

二、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

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的特定对象，特定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无确定的发行对象，因而无法确定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将在发行结

束后公告的《发行情况报告书》中披露。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概况：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

５．３９

元

／

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由发行人和保荐人向特定对象投资者询价后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其中，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含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

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数量作相应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４

、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特定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５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６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四、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向以下三个项目：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资金

＠

（万

元）

１

光电幕墙及节能幕墙扩产项目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２

地铁屏蔽门扩产项目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３

补充营运资金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合计

５５

，

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

实际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超过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发行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董事长熊建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４

，

１５６

股、通过控股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６

，

６２３

，

９１４

股、通过控股集康国际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

２１

，

０７７

，

１４１

股，共持有公司股份

６７

，

７６５

，

２１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８８％

，为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上限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熊建明先生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共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１２．８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八、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行

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票发行和上市事宜，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呈报批准程序。

第二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向地铁屏蔽门扩产项目、光电幕墙及

节能幕墙扩产项目、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资金

＠

（万

元）

１

光电幕墙及节能幕墙扩产项目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２

地铁屏蔽门扩产项目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３

补充营运资金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合计

５５

，

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

实际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超过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４

、计划建设进度：

扩产建设周期为

１２

个月。本次扩产涉及的产品均为本公司成熟、市场前景广阔的产品，可以迅速投产并扩大再生产，达

产后可以实现产能

３０

亿元。

扩产完成后投资项目的可达到的产能：

项目 年生产能力

光电幕墙及节能幕墙扩产项目

２０

亿元

地铁屏蔽门扩产项目

１０

亿元

总计

３０

亿元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发展前景：

本公司自

１９９９

年在国内率先进入地铁屏蔽门行业，先后承建了香港地铁南昌站、上海地铁

１

号线马戏团站、广州地铁

３

号线、广州地铁

１

号线、北京地铁

５

号线（奥运线）、天津地铁

１

号线、南京地铁

１

号线、沈阳地铁

１

号线、深圳地铁

１

号延

长线、深圳地铁

２

号线等屏蔽门项目，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到

３０％

以上，本公司已成为全球前四大地铁屏蔽门供应商。

本公司从事建筑幕墙业务近

２０

年，先后高质量、高速度地承建了数百项幕墙门窗工程项目，多个项目获得国家建筑行

业的最高奖项“鲁班奖”，特别是在节能幕墙上创造诸多的国内第一：全国第一幢通风换气节能幕墙（北京），第一个光电幕

墙（深圳），第一个国家建筑节能示范工程

－

清华大学奥运节能示范工程（北京），第一个彩板节能幕墙工程（深圳），全国第一

幢高层建筑节能示范项目（杭州）等。 本公司目前拥有近

３００

名专业工程师的建筑幕墙工程设计院，具有一级建筑幕墙工程

承包资质和甲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资质。 近年来的主要工程业绩包括：北京外交部大楼、北京盈科中心、中国注册会计师北

京培训基地、上海中心广场（上海文新报业大厦）、上海港汇广场、上海金陵海欣大厦、上海华厦金融广场、上海新源广场、上

海国际商城、中国银联上海信息处理中心、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南京中级人民法院法庭档案综合楼、南京中国人寿广场、南京

银河大厦、南京泉峰总部办公大楼、广州健力宝大厦、广州大厦、广东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广州合银广场、广州中泰国际广场、

广州华普广场、广州天河城东塔楼大厦、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深圳新闻中心大厦、深圳五洲宾馆、深圳国际高新技术成果

交易会展览中心、深圳城市广场、深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深圳新世界商务中心、郑州薜店国际机场、三亚国际机场、深圳黄

田国际机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湖南新闻大厦、大连世界贸易中心、重庆时代广场、重庆帝都广场、南昌

红谷大厦、广西柳州文昌综合楼、武汉新世界中心、南宁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西安欧亚经济合作论坛、澳门科技馆、厦门海峡

交流中心等大型工程。 深圳新世界商务中心橄榄球幕墙工程是目前全球第二个及中国第一个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采取的

层叠状螺旋式点式玻璃结构形式的工程。

本公司坚持“以市场为龙头，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率为前提，以效益为目的”，在地铁屏蔽门、光电幕墙及节能幕墙的设

计、生产和施工等方面已经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管理模式和流程，具备成熟的内部技术标准和规范，生产工艺资料完整，拥有

一支专业、稳定的技术、生产、施工队伍和管理团队，拥有广泛的客户资源和行业内极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拥有原材料、

物流等长期合作、成熟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能够快速地复制公司成功的项目管理和经营管理模式，迅速抢占新的市场。 基

于这样成熟的管理流程和经验下的项目扩产，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应。

正如本预案第一节第一条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等内容所述，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地铁屏蔽门和光

电幕墙及节能幕墙扩产项目，在未来几年，市场容量将呈明显的增长趋势。 募集资金到位投入后，将提高公司专业化、规模

化程度，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持续技术创新等核心竞争力，为公司占领市场的先机、做强做大主营业务、保持行业领跑者的地

位将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

三、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管理的影响：

１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合并报表数据为基础，按发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元人民币计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

司的总资产将增加至

１８．９５

亿元，净资产增加至

１０．６

亿元，资产负债率由

５５．０５％

降至

４０．５３％

，每股净资产由

１．３１

元增加至

２．０１

元，资产负债结构更加合理。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盈利能力的逐渐释放，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进一步上升。 因

此，本次发行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财务状况，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２

、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

１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

济效益。 项目完成后，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提高盈利水平，增加利润增长点，逐步实

现公司做强做大主营业务的管理目标，募集资金的运用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将引入新的投资者，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促进公司

规范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业务及资产整合计划，公司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收入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业务及资产没有整合计划。

本次发行后，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东结构

将发生变化，增加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控股股东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变化，光电幕墙及节能幕墙等节能环保材料产业的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重将有所提高， 地铁屏蔽门等轨道交通设备产业和半导体照明产业的销售收入由于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上

升，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将有所下降。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拓宽了公司的融资手段，募集资金的运用将优化公司的财务状况，提升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增强

公司发展后劲。

本次发行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影响详见本预案第二节第三条的内容。

三、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情况不发生变化。 公司与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和管理依然完全分开、各自独立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且不存在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的情

况。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依然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五、上市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是否存在负债比例过

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后）为

５５．０５％

，负债结构较为合理。 本次发行也不会大量增加公司负债

（包括或有负债），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降至

４０．５３％

，负债比例仍处于正常水平，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的情

况。 本次发行能促使公司财务成本更趋合理、减轻财务成本压力，进而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1.

市场风险：

本公司拥有较强的幕墙工程研发、设计、生产、施工和售后服务的能力，品牌形象好，在行业竞争中特别是中高端市场竞

争中占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但目前国内从事建筑幕墙设计和施工的企业数量较多， 截至

２００６

年末全国拥有一级建筑幕墙

工程承包资质的企业共有

２９１

家，行业竞争激烈，公司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

2.

业务与经营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后，公司资产规模将得到较大的提升，对公司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司目

前已有地铁屏蔽门约

４

亿元订单，已有节能环保幕墙约

４

亿元订单，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扩大了生产能力，市场布局和营

销工作必须进行适时的调整，以适应生产能力对订单的需求。 这些变化对公司的生产管理、施工组织、市场营销、人力资源

等方面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公司存在一定的经营管理风险。

3.

财务风险：

（

１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及净资产有所增加，短期内投资效益未完全发挥以前，公司面临每股收益与净资产收益率下

降的风险。

（

２

）地铁屏蔽门订单合同额大，履约时间长，近几年，由于受供求状况等的影响，钢、铝等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直接影响了本公司已接获订单的利润实现， 虽然公司已采取了对主要原材料进行期货套期保值等方式控制原材料价格上

涨等因素的风险，但仍存在因原材料价格波动，而给公司盈利水平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

（

３

）建筑幕墙工程项目业务流程复杂，各个项目履约环境、合同条款差异很大，可能由于业主方资金原因，导致项目延

期、停工、工程量无法确认或产生合同纠纷，应收账款回收出现困难，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

4.

管理风险：

本公司的地铁屏蔽门和建筑幕墙工程业务遍布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工作场地分散，且存在高空作业或施工环境存在

一定的危险性等情况，工程质量、安全等方面管理难度较大；而且本公司承建项目多为是国家、省、市重点工程，投资规模大，

影响面广，一旦出现质量、安全事故，可能对公司形象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公司相关部门和人员有否严格执行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对项目施工过程有否进行有效的监控，对公司避免质、安全和项目进度等方面的经营风险至关重要，同时，

也可能因为管理不到位、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力而导致一定的管理风险。

5.

其他风险：

本次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此外，本次发行还需取得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核准，以及最终取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或核准的时间都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七、其他需披露事项：

无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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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

内容，应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１．３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１．４

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５

公司负责人熊建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克槟先生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方 大

Ａ

、方 大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５

、

２０００５５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方大大厦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办公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龙井方大城科技大楼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５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ａｎｇｄａ．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ｆｄ＠ｆａｎｇｄａ．ｃｏｍ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志刚 王水英

联系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龙井

方大城科技大楼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龙井

方大城科技大楼

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８８５７１－６６２２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８８５７１－６６２２

传真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８８３５３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８８３５３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ｆａｎｇｄａ．ｃｏｍ ｚｑｂ＠ｆａｎｇｄａ．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

７８４

，

７２０

，

５６２．６４ ６４０

，

２４６

，

８８５．６４ ２２．５７％ ７０２

，

８１７

，

６４４．３４

利润总额

１６

，

３１２

，

０７３．２６ ２３

，

８５０

，

５２３．７７ －３１．６１％ ２０

，

１７８

，

１７１．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

，

２６０

，

８８１．９１ ２４

，

３８６

，

０２３．６２ －４．６１％ ２０

，

６１０

，

９９３．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２

，

３９１

，

０２７．８１ －３２

，

６２６

，

１９５．５９ －－ －５

，

７４９

，

４４８．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

，

０９３

，

７３５．１８ ８１

，

８９５

，

４４９．４３ －７１．８０％ ８１

，

３２１

，

５１６．６５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７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６

年末

总资产

１

，

３９５

，

５７０

，

９３１．４２ １

，

３１６

，

９０３

，

８７２．３７ ５．９７％ １

，

１８５

，

５９１

，

４０８．６７

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

５５９

，

７１５

，

９０１．９５ ５８１

，

９１９

，

８１０．０７ －３．８２％ ４８５

，

５４４

，

７５９．８５

股本

４２６

，

７８６

，

３５９．００ ３８７

，

９８７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５２

，

７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６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７ －３．５１％ ０．０４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７ －３．５１％ ０．０４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 －０．０８ －－ －０．０１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１６％ ４．１９％ －０．０３％ ４．２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１２％ ４．５９％ －０．４７％ ４．８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

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４３％ －５．６１％ －－ －１．１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４２％ －６．１５％ －－ －１．３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５ ０．２１ －７６．１９％ ０．２３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７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

２００６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３１ １．５０ －１２．６７％ １．３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５

，

５３４．８４

主要系出售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４１７

，

３４６．２９

债务重组损益

－３

，

３７２

，

８２４．５２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３

，

００５

，

８４２．４９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２６６

，

６０７．８５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４

，

９３５

，

５２０．２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

，

２７５

，

４９１．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３

，

５２５

，

８８７．８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５１

，

４６８．３４

合计

２０

，

８６９

，

８５４．１０ －

３．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净利润 净资产

本期数 上期数 期初数 期末数

按境外会计准则

１９

，

２２２

，

５０８．５０ ２３

，

４９８

，

０８０．５１ ６５８

，

３２５

，

８７７．１７ ６３２

，

０８３

，

５９５．６４

按中国会计准则

１９

，

２２２

，

５０８．５０ ２３

，

４９８

，

０８０． ６５３

，

５６２

，

４７８．９３ ６２７

，

３２０

，

１９７．４０

按国际会计准则调整的分项及合计：

按国内会计准则

１９

，

２２２

，

５０８．５０ ２３

，

４９８

，

０８０． ６５３

，

５６２

，

４７８．９３ ６２７

，

３２０

，

１９７．４０

利息资本化部分

０．００ ０．００ ４

，

７６３

，

３９８．２４ ４

，

７６３

，

３９８．２４

按国际会计准则

１９

，

２２２

，

５０８．５０ ２３

，

４９８

，

０８０． ６５８

，

３２５

，

８７７．１７ ６３２

，

０８３

，

５９５．６４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

异的说明

净资产差异系以前年度利息资本化部分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７９

，

０８３

，

５９８ ２０．３８％ ４

，

０２８

，

４８３ －３８

，

７９８

，

７６０ －３４

，

７７０

，

２７７ ４４

，

３１３

，

３２１ １０．３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

股

３

、其他内资持

股

７９

，

０２４

，

４４０ ２０．３７％ ４

，

０２２

，

５６８ －３８

，

７９８

，

７６０ －３４

，

７７６

，

１９２ ４４

，

２４８

，

２４８ １０．３７％

其中：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９

，

０２４

，

４４０ ２０．３７％ ４

，

０２２

，

５６８ －３８

，

７９８

，

７６０ －３４

，

７７６

，

１９２ ４４

，

２４８

，

２４８ １０．３７％

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

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

股

５

、高管股份

５９

，

１５８ ０．０１％ ５

，

９１５ ０ ５

，

９１５ ６５

，

０７３ ０．０１％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３０８

，

９０４

，

００２ ７９．６２％ ３４

，

７７０

，

２７６ ３８

，

７９８

，

７６０ ７３

，

５６９

，

０３６ ３８２

，

４７３

，

０３８ ８９．６２％

１

、人民币普通

股

１１８

，

６１７

，

２９０ ３０．５７％ １５

，

７４１

，

６０５ ３８

，

７９８

，

７６０ ５４

，

５４０

，

３６５ １７３

，

１５７

，

６５５ ４０．５７％

２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１９０

，

２８６

，

７１２ ４９．０５％ １９

，

０２８

，

６７１ ０ １９

，

０２８

，

６７１ ２０９

，

３１５

，

３８３ ４９．０５％

３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８７

，

９８７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

，

７９８

，

７５９ ０ ３８

，

７９８

，

７５９ ４２６

，

７８６

，

３５９ １００．００％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

数

本年解除限

售股数

本年增加限

售股数

年末限售股

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深圳市邦林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

４６

，

６００

，

６２０ １９

，

３９９

，

３８０ ２

，

７２０

，

１２４ ２９

，

９２１

，

３６４

股改限售股

份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深圳市时利和

投资有限公司

３２

，

４２３

，

８２０ １９

，

３９９

，

３８０ １

，

３０２

，

４４４ １４

，

３２６

，

８８４

股改限售股

份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熊建明

４３

，

７４３ ０ ４

，

３７４ ４８

，

１１７

董事持股

２００８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王胜国

１５

，

４１５ ０ １

，

５４１ １６

，

９５６

董事持股

２００８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合计

７９

，

０８３

，

５９８ ３８

，

７９８

，

７６０ ４

，

０２８

，

４８３ ４４

，

３１３

，

３２１ － －

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本公司股东总数为

６６

，

７９２

名 （其中

Ａ

股股东

４４

，

２５９

名，

Ｂ

股股东

２２

，

５３３

名）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０．９２％ ４６

，

６２３

，

９１４ ２９

，

９２１

，

３６４ ０

深圳市时利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６．９３％ ２９

，

５７６

，

６４５ １４

，

３２６

，

８８４ ０

集康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４．９４％ ２１

，

０７７

，

１４１ ０ ０

谷峰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４％ ２

，

３０７

，

６０３ ０

不详

陈金标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０％ ２

，

１１８

，

９３０ ０

不详

曹益凡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８％ ２

，

０５１

，

６７０ ０

不详

上海尚方国际贸易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７％ １

，

１６０

，

８５０ ０

不详

王群香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９６５

，

９００ ０

不详

张永杰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８０８

，

０８０ ０

不详

娄宇虹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７９１

，

４４６ ０

不详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集康国际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７７

，

１４１

境内上市外资股

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６

，

７０２

，

５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时利和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

，

２４９

，

７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谷峰

２

，

３０７

，

６０３

境内上市外资股

陈金标

２

，

１１８

，

９３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曹益凡

２

，

０５１

，

６７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上海尚方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１６０

，

８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群香

９６５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永杰

８０８

，

０８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娄宇虹

７９１

，

４４６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１０

名股东中， 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集康国际有限公司为一致

行动人， 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时利和投资有限公司属关联关

系。 其他流通股股东未通知本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熊建明，男，生于

１９５７

年，近五年内一直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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